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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

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

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

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

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

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

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

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

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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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是以乡镇政府为主体，以文化的资源、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介入到乡村社会治理的

过程。乡村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入新境

界，三大治理逻辑深度介入乡村文化治理：纵向的行政发包制 [1]1，中央政府通过“从上到下”科层制派发

文化资源；横向的分类控制机制 [2]285-289，融合各类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横向合作形成乡村文化治理

的分类控制体系；纵向的项目制 [3]113，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绕开传统科层制，以具体项目将增量文化资源直

接下沉到乡镇。在倒金字塔国家治理体系下，三大

治理逻辑的“千条线”要靠乡镇政府的“一根针”完

成。而乡村文化治理的碎片化与“现场主义”特征 [4]，

决定了乡镇政府无力勾连三大逻辑，乡村文化治理

最终只能“悬浮”在乡镇政府的会议传达、表格填写

等文本性表达上。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问

题，在于设计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机制（如图 1所

示），以勾连三大治理逻辑。

通过前期乡村调研，根据周雪光和练宏 [5] 的控制权理论，本文提出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控

制权共享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予以解析，并以多案例比较分析验证该理论框架、总结其规律性

特征。

一、文献综述

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遵循三大逻辑。

1.行政发包制。在“政治承包制” [6]50 基础上，周黎安 [1]2 提出了行政发包制：在“中央—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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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勾连三大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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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单位”科层制链式结构中，上级政府凭借行政隶属权威对下级政府“发包”行政任务，以“收入分

成”激励下级政府完成“分包”任务并努力获得“发包合同”以外更多的“控制权”。周雪光 [5]75 使用控制权理

论解释行政发包与承包的“黑箱”过程，提出控制权自上而下的“发包”是逐级递减的，但行政任务是逐级

递增的，基层政府单位的行政任务最重，可寻找控制权代理人共享基层事务治理权力。文化体现软实

力，无法执行行政发包制的 “收入分成”激励，因此行政发包制在乡村文化领域演变为兜底治理 [7]。王文

龙 [8] 认为“兜底”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突出现象。经梳理，乡村文化兜底治理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属地兜

底，强调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府单位的兜底责任 [9]；二是党组织兜底，在遇到无法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

的文化任务时，乡镇党委承担最终兜底责任 [10-11]：县市是一线指挥部、乡镇党委是龙头。总之，作为行政

发包制的派生机制，乡村文化兜底治理既具有行政发包压力强化的特点，但又缺乏“收入分成”激励，这

使乡镇在乡村文化治理上缺乏建设驱动力，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

2.分类控制机制。分类控制理论起源于金耀基 [12]98-100 的“行政吸纳政治”理论：香港政府将社会精英的

专业观点吸纳进政府行政决策中。康晓光 [2]285 结合中国行政体系的特点指出：中国的吸纳性体制已超越

“行政吸纳政治”的范畴，深入到“行政吸纳社会”的层面，并呈现出国家对社会分类控制的特征 [13-14]：国

家吸收工人、农民、青年以及妇女组织等功能组织参与行政决策，了解不同行业的社会需求、压力并采

取措施实施分类控制 [2]286，其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横向合作。然而中国乡村各类功能性组织数量有限，乡

镇文化站是乡村文化“吸纳社会”的“中间组织” [15]，分类控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派生为“乡镇文化站+功能

性组织”的合作治理。乡镇文化站接受乡镇政府、地方文化管理部门的“双头领导” [16-17]，并通过地方文化

管理部门，与工农青妇等功能性组织一起，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全覆盖吸纳机制。但伴随着中国行政

体制改革的深入，2013年开始中国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并入了乡镇综合服务科，与农技、水利等实施综合

办公。这使乡镇文化站的“吸纳作用”名存实亡 [18-19]，乡村文化治理的分类控制体系无法形成。

3.项目制。渠敬东 [3]115 提出，中国的项目制不单指项目的运行过程或管理制度，也是一种将中央政府

和社会各专业领域统合在一起的治理机制。项目制遵循“专项专款”原则，绕开传统科层制，将资源直接

下沉到基层 [20]。项目制为乡镇政府文化治理提供了增量文化资源 [21]；将国家文化意志与资源下达到基

层，丰富了国家文化治理的条线管理思维 [22]；同时，由于采用“一事一议”和“专项专款”的方式，项目制

可在短时间内集聚有效资源，起到“率先垂范”作用 [23]。但是，文化项目制的目标明确、技术考核标准严

格，而乡镇政府缺乏专业文化管理人员，很难通过项目制的考核，也就无法获得项目制的经费。

文献综述表明，现有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集中在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以及项目制上，相应的

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也遵循这三大逻辑。而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却被“文化治理资源日益增加而乡村

文化日益贫瘠”的悖论所困扰：各级政府下沉到乡村的文化增量资源不断增加，但乡村文化却日益贫

瘠，文化建设长期“悬浮”于乡镇政府的文本考核与会议传达上，甚至部分乡村出现了邪教、封建迷信等

改革回转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忽略了三大纵横治理逻辑在乡村的勾连问题。

2019年 1月开始，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走访调研了天津、河北、山西以及河南等九个省（直辖市）45个

乡镇。乡村调研中发现，部分乡镇因地制宜地选择文化能人、新乡贤等作为乡镇政府的代理人，与乡镇

政府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起到了勾连三大治理逻辑的作用，舒缓了乡村文化治理张力。一些学者对此

进行了理论提升，例如：陈通等 [24] 提出公共数字平台为文化治理的代理人、王文彬 [25] 提出了“文化能人

管文化”模式、曾天雄和曾鹰 [26] 提出了 “新乡贤管文化”。但这些研究多为个案分析，且将乡镇政府与代

理人之间的“共享”定义为分类控制理论中的合作治理。笔者的前期乡村调研发现：一方面，文化能人等

代理人不是功能性组织，无法与乡镇政府实现合作治理；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与代理人之间是“共享”乡

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关系，这是行政发包制理论中周雪光 [5]70 关于基层政府单位让渡控制权理论的延伸。依

据周雪光 [5]70 的控制权理论，本文称乡镇政府与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的实践为−“控制权共享

制”，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

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控制权共享制：一个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控制权共享制在乡村实践中表现形式各异，需用整合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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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对其进行理论解读，本文按照“产生根源−内部特征−外在形式”三维度整合性理论框架予以解

析，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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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文化控制权共享制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
 

（一）控制权共享制的产生根源：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特色 [27]。乡绅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极重要的人

物，是传统乡村文化治理的代理人，其遵循“自下而上”的治理逻辑，牢牢把持着传统乡村的文化控制

权，其效力甚至可与乡官抗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人民公社改造和城市化浪潮，传统乡村的

肌体开始瓦解，乡绅群体土崩瓦解 [28]。而乡村治理在历经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以及乡村共治更替后，新

时代国家治理体系深度介入乡村，村民自治的行政化趋势被不断强化 [29]。最终，乡村文化的控制权被乡

镇政府所掌握，乡村文化治理结构由“乡村社会−乡绅/村民自治体−乡官”，转化为“乡村社会−

乡镇政府”，呈现明显的扁平化特征。失去了民间代理人后，扁平化结构下的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文化建

设负荷，加上三大治理逻辑下乡村文化治理收入分成激励弱化与压力强化的双重特征，乡村政府只能通

过会议传达、表格填写等落实文化治理。新时代的乡镇政府亟需民间代理人，以改善乡村文化治理扁平

化结构，缓冲乡镇政府压力，勾连三大治理逻辑。

（二）控制权共享制的内在特征：勾连

控制权共享制内在特征为勾连作用：纵向勾通、横向连接。

1. 控制权共享制在纵向上勾通了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形成了图 2“内部特征”模

块左图的“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乡村社会”链式结构，改善了“乡镇政府→乡

村社会”的扁平化结构（图 2“内部特征”模块右图），使其朝着纵列式结构发展，促进了行政发包制和项

2021年第 1期 廖青虎等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控制权共享机制 · 101 ·



目制的文化资源下沉到乡村。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相比，控制权共享制利用控制权代理人在乡

村社会丰富的社会资本，替代传统乡绅或村民自治体起到缓冲作用，乡村文化控制权明显下移，疏解了

乡镇政府的文化建设负荷。

2. 控制权共享制在横向上连接了各类功能性组织与乡村社会，形成了图 2“内部特征”模块左图的“分

类控制↔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分类控制”的横向合作关系，乡镇政府利用控制权代理人的专业优

势、社会资源，有助于吸引文化院团和各类行业协会等功能性组织对乡村文化的指导，有利于乡村文化

横向分类控制体系的形成。

总之，控制权共享制通过内在“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结构，可勾连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以及

项目制，使国家文化治理逻辑下沉到乡村社会，避免悬浮化，这超越了三大治理逻辑的文本规定和运作

机制。

（三）控制权共享制的外在形式

结合笔者的乡村调研，控制权共享制外在形式可分为四种（如图 2的“外在形式”模块所示）。

1. 文化能人制：十九大提出文化自信论题后，各基层政府单位开始挖掘具备文艺知识、扎根群众、

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宣传水平的文化能人。一些乡镇政府通过购买公益岗等手段，聘任文化能人为乡村文

化控制权代理人，利用文化能人的文化技能开展文化工作，并以年终考核实现约束与激励。

2. 新乡贤制：新乡贤的概念是 2017年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提出的，新乡贤以回乡创业者、乡

镇企业家等为主，其在乡村具有深厚的社会资本。近几年许多县市成立了新乡贤理事会，乡镇政府则吸

纳新乡贤参与乡政，利用其人际吸引力传播乡村文化。

3. 共建共享制：2017年 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倡乡村文化建设

的共建共享。乡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以属地内的学校、博物馆等为文化控制权代理人，通过县市

政府的协调，共享文化控制权，共建乡村文化。

4. 乡镇文化站负责制：中国乡镇编制情况复杂，经过多次改革，有些乡镇已废除了乡镇文化站的编

制，或将其并入综合业务科与其他部门共同办公，但有些乡镇还是保留了乡镇文化站，对于此类乡镇，

乡镇政府通过托管等手段，由乡镇文化站负责乡村文化建设，并通过年终考核约束与激励文化站站长。

三、比较案例研究

（一）案例选择与概述

为了验证上述整合性理论框架，同时总结乡村文化控制权共享制的规律性特征，本文选择了五个具

有代表性的案例，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的案例来源于 2019年 1月以来笔者

的一手乡村调研材料，考虑到篇幅限制，仅简略介绍各案例而不做详细论述。

案例 1. “周末大舞台”为天津市郊 T镇从 2014年开始举办的群众文化活动，每个周末乡民自发到乡政

府大院表演戏曲、评书等，但停留在自娱自乐层次上。2017年开始，T镇引入“文化能人管文化”模式，

报请区政府后，通过购买公益岗聘请专业戏曲院团退休人员马某主持“周末大舞台”。此后，马某邀请天

津市评剧院等院团莅临指导，“周末大舞台”参加天津市各类群文比赛并获奖，T镇每年都超额完成行政

派发的文化考核任务，且顺利拿到项目制经费。

案例 2. 河南省 S乡地处山区，经济不发达，赌博、封建迷信一度沉渣泛起。长期在外承揽工程的张

某于 2017年返乡创业，成立了农技公司，在带动乡村脱贫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张某在 S乡威望极高，乡

亲们家长里短都愿意对他倾诉，而且张某积极参与乡政，帮助乡政府推动殡葬改革、土地流转等。

2018年张某被纳入县新乡贤理事会，此后，张某与 S乡乡政府以“文化脱贫”为指导思想，利用行政发包

制派发的资金建设计算机机房、开设农技培训、学龄儿童网课等线上文化服务；以张某的农技公司为依

托邀请县农技人员指导乡民种植山药、邀请县文化馆人员下乡演出，受到了乡民的欢迎。

案例 3. 职业技术学校 B位于山东省 Z乡，2017年开始，在县政府协调下，Z乡政府与 B校合作，签

署共建共享协议。此后，Z乡以行政发包制派发的文化资源和项目制下沉的经费为基础，结合 B校的工

艺设计专业、声乐专业的师资与设备，开设手工编织班、儿童器乐班，组织乡村留守妇女儿童接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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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依托 B校的社会资源，吸引手工编织加工厂吸纳留守妇女就业，推荐儿童报考市音乐学院。

案例 4. 河北省 Y乡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其乡镇文化站为市级优秀文化站，保留了文化站完整的站

长、组织员等人员编制。为避免乡镇文化站编制被占用、人员被调走，2017年开始，Y乡乡政府将乡镇

文化站内部托管给文化站站长负责，文化站在县文化和旅游局、乡政府双重领导下完成文化行政任务和

项目制考核，并通过文化站站长多年的从业经验，获得县市文化馆、戏曲团体的指导。

案例 5. 山西省 C乡有一个市级民俗博物馆，2017年，C乡乡政府通过向县政府请示，经过市非遗管

理中心批准，乡政府与民俗博物馆签署共建共享协议，双方以“民俗兴乡”为口号，以民俗博物馆专业团

队为依托，申报专项课题，编著民俗历史，开展民俗旅游等，吸引了县市各类旅游公司的商业合作，获

得了市民俗协会的指导。

（二）多案例比较分析

根据上文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本文对以上五个案例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如表 1所示。
 
 

表 1    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
 

案例 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 内在特征 外在形式

案例1 精细化管理不够,文化资源
无法下沉

纵向：依靠文化能人的专业优势，实现了“周末大舞台”的精细化管
理，行政任务和项目制资源顺利下沉
横向：“周末大舞台”成为吸纳社会的中间组织，获得了天津市评剧院
等的指导，参与各类比赛并获奖

文化能人制

案例2 乡村文化治理出现了改革
回转，乡镇政府难以应对

纵向：以文化脱贫为指导思想，利用行政派发资源与项目制经费，开
发线上文化服务并下沉到乡村
横向：依靠新乡贤理事会，实现了与县农技站、县文化馆等功能性组
织的合作

新乡贤制

案例3 乡村文化资源少，乡镇政
府文化建设的负荷大

纵向：将行政派发的资源、项目制资源和职业学校师资结合，为留守
妇女和儿童提供亟需的文化服务
横向：依靠职业学校的社会资源，获得手工编织加工厂、市音乐学院
的合作

共建共享制

案例4 乡镇文化站与人员编制不
稳定，可能被占用

纵向：确保文化站的独立地位，在乡镇政府、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双头
领导下，实现文化行政任务和项目制资源的下沉
横向：依靠文化站多年的从业经验，获得县市文化馆、戏曲团体的
指导

乡镇文化站负
责制

案例5
民俗文化丰富，但乡政府
缺乏挖掘民俗文化的专业
知识

纵向：由民俗博物馆申报专项民俗文化项目，利用项目制资金挖掘、
传播民俗文化
横向：依托民俗旅游吸引了县市文化旅游公司的合作，获得了市民俗
文化协会的指导

共建共享制

　　注：案例5的“共建共享制”与案例3的“共建共享制”含义相同。
 

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乡村文化的控制权共享制呈现如下规律性特征。

1. 控制权共享制是新时代乡镇政府破解文化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三大治理逻辑深度介入乡

村文化治理，而乡村文化呈现碎片化特征：不同乡镇乡村文化治理短板不同，案例 1需要群文活动指

导，案例 2亟需遏制改革回转现象……这要求作为其治理主体的乡镇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现场主义”

治理。而扁平化治理结构下，乡镇政府无法提供现场指导，其面临人才缺乏（案例 1）、治理结构缺位

（案例 2、案例 5）、无法获得功能性组织的合作（案例 3）、机构不稳定（案例 4）的困境。因此，乡

镇政府只能寻求民间代理人，并与其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以促进乡村文化治理结构朝着纵列式发展。

2. 控制权共享制的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一方面，“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构成了勾

连三大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以及项目制三大逻辑以该创新机制为“中心”，实现

协调运行；另一方面，控制权代理人成为乡镇政府和乡村社会之间的缓冲带，缓解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基

层张力，重新吸引乡民以“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为“中心”，开展文化活动，重构国家权威治理与乡

情治理之间的平衡，增强了乡村集体行动的能力，再造乡土团结。

3. 现阶段的乡村文化控制权共享制中，控制权代理人只有目标共享权：设定文化建设目标、执行目

标。而根据控制权理论，控制权包括目标控制权、检查验收控制权以及激励分配控制权三个维度 [5]82[30]，

上述案例中乡村文化的检查验收与激励分配控制权被乡镇政府（案例 1、案例 4）、县市职能部门（案例 2、
案例 3、案例 5）掌握，共享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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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权共享制的部分外在形式合法性存疑。从法理上来看，文化能人制（案例 1）中的文化能人不

是农村社会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使控制权共享制在运行中既容易出现资金管理混乱现象，又容易

出现组织异化、宗族化、以德代法、私自了断等乱象。

四、结论与建议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内在

嬗变和乡政治理的变革，使乡村文化治理结构呈扁平化特征，致使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以及项目制三

大纵横治理逻辑悬浮在乡镇政府，文化资源难以下沉到乡村，乡村文化治理亟需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

三大治理逻辑，缓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基层张力。在前期乡村调研基础上，本文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了

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运用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解析控制权共享制，通过多

案例比较分析验证该理论框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概念上来说，控制权共享制，是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

文化控制权力的关系，其通过“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结构，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

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实现了国家权威治理与乡情治理的融合；其次，整合性理论框架

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于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纵向上勾通了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与乡村社

会，形成了“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乡村社会”链式结构，横向上连接了各类功

能性组织与乡村社会，形成了“分类控制↔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分类控制”的分类控制体系，并在

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最后，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助于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

化问题，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现阶段控制权代理人只有目标控制权，而不具有检查验

收、激励分配控制权，而且控制权共享制部分外在形式的合法性存疑，需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保障。

1. 扩大乡村文化控制权共享的深度。现阶段控制权代理人还没有被赋予检查验收、激励约束控制权

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对控制权代理人缺乏信任，还必须由县市乡政府掌握检查验收和激励约束权，以

约束和限制控制权代理人的行为。为深化控制权共享程度并保证控制权代理人的行为可控，地方政府或

文化旅游部门可出台专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案，明确乡镇政府和控制权代理人的权责关系，构建乡镇

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之间的制度性信任关系，以促进控制权共享长效机制的形成。

2. 推进控制权共享制的规范化建设。针对文化能人制等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地方政府应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法律条文下，由地方文化旅游部门出台具体的条例，以法制化推进控

制权共享制的规范化运行。但是，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要给予基层灵活的空间，可通过渐进式立法推

进控制权共享制的规范化建设，防止“一管就死”的现象。

虽然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了控制权共享制，但对控制权共享制的内部运行结构

解析还不够深入。后续研究中，笔者将通过质性研究，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对控制权共享制内部运行结构

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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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LIAO Qinghu1，CHEN Tong2，SUN Yu1，WANG Weilong1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It  is urgent that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needs to be arranged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to link the thre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overnance logics to solve the suspension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is proposed a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thre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overnance logics based on rur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control power theory, and then it

is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ultiple cases, on which its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are:  (1)  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i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in  which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the  control

agents share the control power of rural culture, afte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ransfers part of the control of rural culture to cultural talents,

Xinxiangxian and other control agents.(2) The analysis of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shows that: caused by the flat structure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vertically links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ing and project systems with the rural

society,  also  it  horizontally  connect  various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to  form  a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classification  control  system  by

forming  the  structural  fulcrum  of  the  “ control  agent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  and  it  has  four  external  forms  in  rural  practic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cases shows that 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the suspension

of rural culture.  It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 the “center-periphery” rule,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haring depth and

questionable legitimacy. (4)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expanding the sharing depth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re proposed at last.

Keywords：the mechanism of shared control rights; rural culture governance; three governance logics; innov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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